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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 R76-1《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中，型式评价试验中“量程稳定性”对大型衡器试

验存在的一些执行难问题，建议积极提倡推广“长期稳定性试验”方法，以提升我国的电子汽车衡产

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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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几个相关名词 

耐久性：衡器在规定的整个使用周期内保持其性能特征不变的能力。 

量程稳定性：在规定的使用周期内，衡器最大秤量示值与零点示值之间的差值保持在规定界限

内的能力。 

长期稳定性：在规定的使用周期内，衡器维持其性能特征的能力。 

耐久性试验：当进行耐久性试验时，衡器应能够在“最终”测试时维持使用中最大允许误差范围

以内的性能。并且耐久性测试开始（“首次”测试）时测得的误差值与耐久性测试结束（“最终”测试）

时测得的误差值之间的差，不得超过使用中检查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量程稳定性试验：为证明被测衡器能保持其量程稳定性而进行的一种试验。 

长期稳定性试验：检测衡器在规定的检定周期后，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计量性能依然能够

符合使用中检查指标的试验。 

我们首先来看，“耐久性”、“量程稳定性”、“长期稳定性”几个名词有什么不同。虽然各个名词

所使用的叙述文字有所不同，所表达的含义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在要求衡器的计量性能在规定的使

用周期内，保证误差不会超出规定的指标。 

但是，“量程稳定性试验”、“长期稳定性试验”两种试验的方法却是不同的，“耐久性试验”与“长

期稳定性试验”都是分别考核首次检定与使用中检查两次试验结果，所不同的是“耐久性试验”不超

过使用中检查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在 R76《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中的“量程稳定性试验”是规定：试验在充分稳定的环境条件下

（实验室正常稳定环境条件）进行，在被测秤经受温度试验、湿热试验、电压变化试验前，期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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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各个不同间隔期间，至少 8 次加载接近最大秤量(Max)载荷，观察误差的变化。要求 n 次测

量中的任何一次，示值误差变化应不超过检定分度值的一半，或该试验载荷下首次检定最大允许误

差绝对值的一半，两者取其大者。 

在 JJF1333《数字指示轨道衡型式评价大纲》中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是这样规定的：在使用现

场首次试验合格后，应对影响计量性能的装置进行必要的封存，试验样机应保证在一个检定周期内

稳定工作，在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再进行置零准确度、重复性试验、偏载试验、称量性能试验

等项目，计量性能应符合使用中检查的规定。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 

（1）“量程稳定性试验”是在“实验室”内进行测试，八次检测是穿插在几种影响因子试验之间进行； 

（2）“长期稳定性试验”是在“实际使用现场”进行测试，首次检定后不允许任何调整的状态下，

被测衡器使用一个周期后进行使用中检查。 

2．相关国际建议的规定 

在 R76-1的 3.10.2.1中表 7将“量程稳定性”误差分配系数全部给予“称重指示器”，如果按照这

个思路分析，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当大型衡器采用模块法进行“型式评价试验”时，只需要对“称

重指示器”进行“量程稳定性”试验，就可以认为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可是，附录 B 中又专门拿出一章来说明如何进行整机“量程稳定性试验”，在表 12 中又规定试

验时连接的阻抗为“低阻”，这里可以理解为对“称重指示器”进行“量程稳定性”试验时只需连接一只

低阻的模拟传感器，也可以理解为需要对整个称量系统进行性能试验。 

我们理解，在一个系统中任何模块的稳定性是不能代表系统稳定性的，简单的将“量程稳定性”

的误差全部分配给予“称重指示器”是不合适的，所以应该将这个问题及时向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相关

起草机构反馈，要求其修改相关内容。 

二、试验方法的质疑 

为什么 R76 国际建议要将“量程稳定性试验”作为考核电子衡器的一项重要的试验？我想其目

的就是想通过在型式评价试验期间了解被测产品的稳定性。 

我个人认为这个文件的失误之处在于： 

在目前的条件下实验室内是无法对大型衡器产品进行该项试验的，而国际建议的文字中大量的

描述，都是介绍小型产品试验的方法。比如，要求在温度、湿热性能试验前、期间及试验后各个不

同间隔期间，穿插进行 8次加载接近最大秤量的试验。 

如果认为也可以用于对大型衡器产品采用模块法试验，但是文件中缺少介绍应该如何选择该衡

器产品的全部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指示器作为系统进行试验，还是选择该衡器的部分称重传感器与称

重指示器作为系统进行试验，如果按照系统对模块组合进行加载试验，应该又是如何组合？ 

在 R76附录 C中规定：在对称重指示器单独进行影响因子试验时，要求在“低阻抗”下进行。这

也就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应该是连接多只称重传感器或者连接一个低阻的模拟传感器，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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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接称重传感器怎么加载，对于连接模拟传感器怎么加载，没有进行交代。我理解对于采用模拟

传感器进行加载的试验，仅仅是针对称重指示器的，是不可能考核出系统稳定性的。 

在 R76中没有单独规定针对称重传感器的影响因子试验，可能是因为 R60《称重传感器》国际

建议中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试验方法。如果认为按照 R76 附录 C和 R60 分别对称重指示器和称重

传感器进行试验，能够替代对系统整机的影响因子试验，我认为可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在这个称量系统中，还有一个承载器的影响问题没有考虑进去（这个问题可能在欧洲可以不考

虑，但是在我国就不得不考虑了）。 

小型衡器的承载器尺寸小，当环境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对尺寸影响不大，所以偏载作用力对称

重传感器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大型衡器的承载器尺寸达十几米，甚至二十几米，环境温度变化时所

产生的热胀冷缩是比较大的。例如，一台汽车衡的承载器长度为 18m，当使用地的环境温度变化为

50℃时(在室外使用的汽车衡上的温度变化可能还大于这个范围)，承载器长度变化有： 

( )-611.3 10 40 - -10 18000 10.2mm mm× × × =⎡ ⎤⎣ ⎦℃ ℃  

这个变化必将会使该汽车衡两端的称重传感器产生倾斜，这个倾斜量所产生的分力就会直接影

响到衡器的计量性能，而这种影响情况在实验室中仅仅对模块试验，或者模拟法试验是无法得到的。 

三、长期稳定性试验 

对于大型衡器“量程稳定性”试验方法由于没有相应配套的实验室设备，即使在技术条款中制定

了，也无法实施，还不如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可以方便执行的试验方法，比如改为“长期稳定性

试验”。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多年来坚持对“数字指示轨道衡(以前称为‘静态电子轨道衡’)”、“自动轨道衡

（以前称为‘动态称量轨道衡’）”等产品，型式评价试验时分两步进行，在使用现场第一次试验时执

行首次检定规定的项目和计量性能指标，合格后将所有可调整部位封存或记录，一个使用周期后，

在不允许进行任何调整情况下，直接检测轨道衡的称量性能、偏载、鉴别力和重复性，要求计量性

能指标符合使用中检查的规定。 

也正是国家轨道衡计量站采用“长期稳定性试验”的方法进行型式评价试验，多年来所发放的

“轨道衡”许可证产品，还没有出现通过型式评价试验产品在实际使用中发生重大问题的现象。 

针对量大、面广的大型非自动衡器，特别是电子汽车衡产品，也是可以采用这种试验方法的。

对于一个申请电子汽车衡许可证的产品，只要其采用的“称重指示器”和“称重传感器”分别已经获得

了相关的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并具有相应的型式评价报告，在“兼容性”核查时又能满足要求，作

为法定技术机构就可以对安装在使用现场的产品，按照型式评价大纲对其主要计量性能指标进行试

验，检测合格后对影响计量性能的装置进行必要的封存和记录，发给盖检定合格的检定证书。在使

用了 6个月左右后，不允许进行任何调整，直接检测电子汽车衡的称量性能、偏载、鉴别力和重复

性等性能指标，要求计量性能符合使用中检查指标。试验工作结束后，出具型式评价报告。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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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月的周期如何界定 

从严格意义上考虑，试验期限最好是包括当地最热天气或最冷天气范围内，这样就不是 6个月

的周期，而是一年的周期了。如果考虑到在最热或最冷天气室外工作难度比较大，选择避开这个极

端天气时段，这样 6个月中既包含了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也包含了实际使用时被称物对衡器的反

复作用，所以可以比较随意安排时间。而且，一般数字指示秤的检定周期在一年之内，所以规定 6

个月的周期也符合规程要求。 

2．是否与现场使用频次关联 

6个月的周期内应该不考虑使用频次的问题，所以在进行产品型式评价试验时，审报单位可能

为了保证能够顺利通过，会尽量避免选择使用频次大的产品。但是也不要选择基本不太使用的产品

进行型式评价试验(法定计量机构的人员应该检查该产品的使用记录)。 

3．是否可以在制造单位试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第十三条规定：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本单位

未生产过的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考核合

格，方可投人生产。 

为此，制造单位在没有取得“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的情况下，是不能销售使用的，制造单位可以在

自己的生产区域内安装产品进行型式评价试验。如果此类产品在制造者的生产区域内安装，必须能

够经受室外环境的影响，并且被称物能够反复对承载器和称重传感器施加作用（法定计量机构的人

员应该检查该产品的使用记录）。但是，在制造者的生产区域内安装，会影响制造者的生产场地使

用。 

四、结论 

1．从几个名词的含义来看，它们之间没有比较大的差异，没有必要人为地制造障碍。不论是

称为“量程稳定性”，还是称为“长期稳定性”，其实质都是一个“稳定性”问题。如何理解这些名词的

含义，我们与欧美国家存在着文化的差异，以及工业化程度的差异。 

2．国家轨道衡计量站多年来由于采用了“长期稳定性试验”的考核方法，很好地控制了轨道衡

产品的质量。我们既然没有条件对大型衡器进行“量程稳定性试验”，为什么不能将国家轨道衡计量

站实施多年，而且已经成熟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推广到其他大型衡器中？ 

3．如果有人认为目前执行此类方法时机还不成熟，在实施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想象不到的问题

和现象，我们可以不断完善改进，只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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